
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入會須知 
㇐、入會資格：依內政部釋示，須具下列資格： 

其經濟部工廠登記證主要產品欄須載明「冷凍食品」或「冷凍調製(理)食品」者；或
雖未載明「冷凍食品」或「冷凍調製(理)食品」但載明屬於冷凍調製(理)食品之個別產
品，如「冷凍水餃」、「冷凍包子」、「冷凍湯圓」…等冷凍點心，符合上述者依資本額
申請㇐或二級會員；或領有營業證照且經營冷凍食品業務相關業者，可申請贊助會員。 

二、應備書件： 
(㇐) 入會申請書㇐份(附表 1)。 
(二) 公司執行照及工廠登記證(贊助會員免附)影印本各二份。 
(三) 會員會籍登記卡二份(附表 2)。 
(四) 工廠狀況調查表(贊助會員免附)、會員基本資料表、資料公開同意書各㇐份(附表

3、6、7)。 
(五) 指派會員代表㇐或二名(請參考須知三)之會員代表登記卡各二份(附表 4)。 
(六) 加入本會委員會聲明書(請參考須知六)㇐份(附表 5)。 

三、指派會員代表名額： 
依本會章程第十三條及贊助會員申請入會暫行辦法規定： 
(㇐)㇐級會員：登記資本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或以上者，得指派會員代表二名。 
(二)二級會員：登記資本額在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下者，指派會員代表㇐名。 
(三)贊助會員： 凡領有營業證照且經營冷凍食品業務相關業者，則指派會員代表㇐名。 

四、應繳各項費用： 
(㇐) 入會及捐助費：新台幣貳萬元。 
(二) 常年會費：依會員級別㇐次繳付六個月份計壹萬捌仟元或貳萬肆仟元，贊助會員

㇐次年繳付壹萬捌仟元(請參考須知五)。 

五、常年會費繳納標準： 
依本會章程第四十八條規定，每㇐會員每月繳納新台幣參仟元，但登記資本額達新台
幣參仟萬或以上者，每月應繳納肆仟元。贊助會員每月繳納新台幣壹仟伍佰元。 

六、加入本會各委員之聲明： 
為強化本會功能，在本會下分設「國內市場推廣委員會」及「國外市場拓銷委員會」，
會員廠應聲明參加二者之㇐，或二者均參加，亦可二者均不參加(附「加入本會委員會
聲明書」格式㇠份)。 

七、費用之繳付： 
請入會時繳納，如開支票繳納，請指名「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」，劃線並註明
「本支票不得背書轉讓」，以策安全。 

八、如在手續上有欠明瞭之處，或需本會派員協助辦理事項(如填寫表卡等)，歡迎逕向本 
會洽詢。 
本會會址：80147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03 號 11 樓 6 室 

    本會電話：(07)241-2053；本會傳真：(07)241-2055 


